
2021 年 1-4 月规模以上工业生产、销售情况

行 业

工业总产值 工业销售产值

2021 年 1-4 月

(万元)

同比增长

（%）

2021 年 1-4 月

（万元）

同比增长

（%）

全区合计 740737 24.5 717466 20.3

按行业分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102 -91.2 1470 -89.1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182 26.5 11346 25.7

食品制造业 4179 4.5 3795 15.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14230 26.7 112399 26.4

纺织服装、服饰业 14680 -57.1 15035 -56.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597 -13.5 1527 -18.1

造纸和纸制品业 18345 -34.3 21309 -27.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1491 -1.6 12874 11.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246 -0.3 3552 -22.8

医药制造业 123964 54.9 109778 36.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328 42.5 10078 4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9061 89.7 18713 102.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159 -52.8 2476 -47.9

金属制品业 10223 81.5 9219 2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69445 61.3 59303 57.5



专用设备制造业 24955 83.6 19260 53.8

汽车制造业 188546 49.9 186788 42.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852 -12.6 1573 -25.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2499 9.5 33683 22.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060 57.9 3164 65.0

仪器仪表制造业 762 -46.9 628 94.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0407 -18.2 30376 -18.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06 37.8 1706 37.8

注释：

1、统计范围：2011 年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

2、采集渠道：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按照《工业统计报表制度》要求，如实填报统计报表，通过统计

数据采集平台上报统计数据。区统计部门经过审核，汇总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数据，经北京市统计局

统一审核评估后对外发布。

3、主要统计指标解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

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包括生产的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半成品在

制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三部分。工业销售产值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销售的本企业

生产的工业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价值的总价值量。


